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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晓磊

3月30日，新修订的《殡
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
自 1997 年颁布以来的首次
全面“大修”。从“强化公益
属性”写入立法总则，到推行
服务清单化管理、禁止清单
外收费，新规直击“死不起”

“葬不起”的民生痛点，以法
治力量推动殡葬行业回归公
益本位，为人生“最后一程”
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曾几何时，墓地价格飞
涨，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
十万元的“天价墓”让人望而
却步；殡仪服务项目繁多，各
种“套餐”明码标价却又暗藏
玄机，让本就沉浸在悲痛中
的家属，还要额外承受沉重
的经济负担。乱象的根源在
于殡葬事业的公益属性被逐
渐弱化，市场逐利冲动不断
挤压民生保障的空间。

此次《条例》修订的最大
亮点，就在于明确了殡葬服
务的公益定位。从规范殡葬设施规划建
设，到强化基本殡葬服务政府定价；从严
控经营性公墓数量，到加大对公益性公墓
的投入……一系列制度，既保障群众基本
治丧需求，又为个性化服务留出空间。

新规的落地，不仅是价格的“降
温”，更是治理的“升级”。《条例》强化全
链条监管，明确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职
责，建立跨部门联动执法机制，严查“阴
阳合同”“天价墓位”等违法行为。同时，
鼓励生态安葬、倡导文明节俭办丧，推动
移风易俗，让告别更庄重、更绿色。

殡葬关乎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是
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尺。新规施行，是回
应民生期盼的务实之举，更是公共服务
回归公益属性的关键一步。但政策落
地见效，仍需监管发力、行业自律、社会
监督同向发力，让清单制度真正落地，
让公益属性不打折扣。

从“逐利”回归“公益”，从“乱象”走
向“规范”，《条例》的修订实施让“逝有
所安”不再是奢望。期待各地细化配套
措施，强化执行力度，让每个家庭在送
别亲人时，少些负担、多些温暖，让人生
的“最后一程”走得体面、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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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子强

人间清明，慎终追远。一切纪念
活动，本质上是追思逝者，更是慰藉生
者。然而笔者发现，随着农村生活水
平提升，近年来一些地方的纪念“水
准”也水涨船高：墓碑越立越高，花圈
越做越大，祭品越摆越多，甚至还有各
种“时尚表演”助兴。村民见面，谈论
的不是逝者善行、儿女孝心，而是谁的
墓碑更气派、供品更丰富、表演更“吸
睛”。这一现象值得警惕，也提醒我
们，推进移风易俗仍需持续发力。

形式多了，哀思便淡了，纪念的意
义也随之减弱。厚祭不如厚养，道理

人人都懂，但为何厚祭之风屡禁不
止？笔者观察，原因有三：

一是红白理事会作用发挥不充
分。当前各村虽普遍设立红白理事
会，但在具体纪念活动中，如何办、花
多少，仍由主家说了算，理事会成员碍
于情面，往往不愿多过问。尤其在清
明等公共祭祀日，更是疏于引导。“碍
于面子”的背后，是引导缺位，讲排场
行为也因此难以根除。

二是攀比心理作祟。不少人秉持
“事死如事生”的观念，觉得别人家花
销大、自家花销小，便是让逝者受了委
屈。于是你大一点，我比你更大一点，
攀比之下，大操大办之风愈演愈烈。

三是良好村风民风尚未形成。村
风建设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崇尚
节俭，浪费便不再被视为无伤大雅；鼓
励敬老爱亲，冷漠疏离便会遭到摒弃。
良好村风的养成，既需各村主动作为，
也离不开上级部门的指导与推动。

制止祭祀中的奢侈浪费，各地不
乏成功探索。高唐县梁村镇梁村村建
设“新风礼堂”，村风为之一新。其实，
多数村民内心都认同厚养薄葬、简朴
祭祀，关键是要营造良好氛围，加大推
行力度。

清明不是逝者的节日，而是生者
的省思。让纪念回归本心，让追思回
归质朴，方是对生命最深沉的敬意。

厚养薄祭厚养薄祭，，方为清明方为清明

□ 侯莎莎

清明又至。
这是一个疗愈心灵与寄托哀思并

存的时节。一边是草长莺飞、花事正
浓，人们在踏青、折柳、放风筝中感受
万物复苏的喜悦；一边是追思绵长，人
们走进墓园、烈士陵园，在祭扫中直面
生命的逝去。生与死、欢欣与肃穆，就
这样奇妙地交织在一起。

而这，恰恰是清明节的最动人之
处，它让我们在悲欢交融中思考：生命
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生命有来处，也有归途。清明扫墓
祭祀，就是生命的“连根养根”活动。
清理墓地、敬献供品，我们在追忆祖先
生平的过程中，理解了生命从孕育、成
长到消亡的自然规律，在家族血脉的
延续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不忘

来路，方知归途。人们奔赴烈士陵园祭
扫，让这种追思从家族层面扩展到民
族层面——轻轻擦拭墓碑上的积尘，
献上一朵小白花，与那些长眠于此的
英雄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和平生活
的来之不易便不再是抽象的说教，而
是一种真切的情感体验。

清明，是一堂关于“生”的生命教
育课。在“悼亡”与“迎春”之间，清明
节形成了“生死并至”的文化特质，不
回避死亡的肃穆，也不忽视生命的希
望。踏青迎春，正是这种处世态度的
体现。走进自然，看草木萌发、生机
盎然，在感受生命韧性的同时，增强
了珍视当下的意识。宋代文人苏轼
曾写下“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
华”的诗句，掀起清明饮茶风尚。其
背后，折射出一种旷达、超然的人生
态度，逝者已矣，而生者更应不负春

光、不负韶华。
有学者说，清明节是礼赞生命的

节日，它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对生命
的热爱、尊重和关怀。当我们追思祖
先的恩泽、缅怀英烈的事迹时，其实
是在学习一种担当精神。这种担当，
让有限的生命获得了某种超越，我们
无法改变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在追思
与传承中拓展生命的宽度。

都说一树梨花一场清明，梨花色
白如雪，清雅素净，契合了清明缅怀先
人的氛围，连着思念也连着文脉。其
实清明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悲伤，它更
让我们在回望中懂得珍惜，在春光里
学会前行。清明时节，不妨带着家人，
走进春光里，徜徉在生机勃勃的大自
然之中，感悟“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思
逝者，珍惜当下，在悲欣交融中，感悟
生命的意义，积蓄前行的力量。

在追思中读懂生命的意义

清明节是中
华 民 族 慎 终 追
远、缅怀先人的
传统节日，也蕴
含着珍视当下、
思考生命的深刻
哲思。让清明真
正 回 归“ 清 ”与

“明”，既是对传
统的尊重，也是
对现实的回应。

当我们迎着春光缅怀先人、祭奠英
烈，便是在进行一场生动的生命教育。
倡导厚养薄祭，让追思回归简约，在追
忆中传递人文关怀，则让思念回归朴素
的本真。

本期，我们刊发一组稿件，梳理“清
明”的文化内涵与情感记忆，是为了于
追思中汲取前行力量，于展望中激扬生
命活力。让我们于历史与现实的纵深
中共话传承，使缅怀归于清朗，令生命
更加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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